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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9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2023年8月份，公司与投资者通过电话交流2次；2023年9月份，公司与投资者共交流3次，其中，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平台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1次，通过电话与投资者交流1次，采取一对多的方式与德邦证券、嘉实基金、东海基金、广东正圆私募基金、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机构进行线上交流1次。公司在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不涉及未披露的重大信息。2023年9月，公司主要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如下：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时间
	2023年9月11日、9月27日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张军等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bookmark: _Hlk86933719]1、问：公司今年上半年风电项目发电情况，以及预期全年风电业务的收益？
答：今年1-6月，公司风力发电项目总发电量16.58亿千瓦时，同比上涨2.57%，上网电量16.17亿千瓦时，同比上涨2.40%。由于风资源波动的不可预测，2023年下半年及全年的风电业务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问：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进展情况？未来，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竞配是否继续由控股股东国信集团牵头参与？
答：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牵头的联合体在2021年度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竞配中中选了大丰85万千瓦项目，项目公司已注册成立，目前正在推进核准前的各项工作，2023年9月13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关于国信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海域使用申请的公示》，目前公示期已结束。未来，公司将继续全力以赴参与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具体参与竞配主体将根据江苏省海上风电竞配政策情况而定。
3、 问：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是否有竞价要求？
答：按照江苏省2021年度海上风电竞争性配置政策，竞配项目执行燃煤发电基准价，电价不作为竞配的评分要素。目前尚未出台新的海上风电竞配政策。
4、问：请介绍公司对江苏省海上光伏项目的开发情况及预期目标？
答：2023年5月24日，江苏省发改委印发《江苏省海上光伏开发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将在南通、连云港、盐城地区布局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光伏基地，要求沿海地区各设区市要科学制定海上光伏项目资源配置及投资开发主体确认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海上光伏项目配置并组织实施，或由设区市委托县（市、区）组织开展配置。目前，上述项目的竞配工作尚未开展。公司将根据方案中提出的资源分布情况，全面摸排各区域光伏场址分布，分析项目可行性，做好准备工作，至于公司具体能开发的海上光伏项目规模无法预测。
[bookmark: _GoBack]5、问：根据公司“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公司后续是否考虑再融资？
答：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力争到“十四五”末，公司负责管理的各类新能源项目装机达到755万千瓦（含已投产、在建、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以及控股股东先行投资、委托公司管理等各类新能源项目）。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公司正在全力争取项目资源，如果发展速度较快，长期来说，若自有资金无法满足新建项目投资需要，有可能需要综合考虑股权或债权等方式筹措资金，如果有相关情况公司会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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